
关于《户口迁移通知书》的公告

（2023年一季度）

根据《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苏公规【2016】3号）第一百零二条等有关规定，因原户口登记人员未在告知期限内，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登记，公安机关已经按规定将原户口登记人员户口迁移至原户口登记地址所在地社区（村）家庭户。现向原户口登记人员发布《户口迁移通知书》，予以公告送达。

                                     南通市公安局

                                    2022年4月14日

附件：《户口迁移通知书》（共8份15人）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3和平桥第001号         

凌志成、陆秀英：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南通市崇川区环城西路165号华威园9幢405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掌印巷34号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南通市崇川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崇川公安分局和平桥派出所

                            2023年3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3和平桥第002号         

李兆华、解静、李晓晨：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南通市崇川区北濠桥路79号北濠桥新村63幢502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北濠桥新村56幢1室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南通市崇川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崇川公安分局和平桥派出所

                            2023年3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3虹桥第001号         

姚菊芬：

   因你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的户口从南通市崇川区莘园路99号莘园路新村7幢402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青年中路1号青年路新村41幢101室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南通市崇川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崇川公安分局虹桥派出所

                            2023年3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崇公2023观音山第001号         

江伟明：

   因你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的户口从南通市崇川区星城路209号民心花园6幢505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园林路123号惠泽苑3幢301室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南通市崇川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崇川公安分局观音山派出所

                            2023年3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朱佳文：

因你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的户口从南通市通州区清和路38号师范桥新村73幢404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金新街道金通大道1875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南通市通州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
                          2023年3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海公城南第202301号

沈鹏程、沈童、沈灵：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海安市草坝南路51号8幢3202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海安市曙光西路8号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海安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安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

2023年3月31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海公城南第202302号

施鹏进、周玉兰：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海安市安平中路79号机关南小区8幢302室迁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海安市安平中路62号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海安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安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

2023年3月 31 日

户口迁移通知书

编号：海公城南第202303号

王友茂、陈如英：

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们的户口从 海安市安长江中路136号永宁小区8幢408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海安市中坝南路10号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海安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通市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安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

2023年3月31日
